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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武韬益审字[2026]第005号

咸宁市慈善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咸宁市慈善会(以下简称“市慈善会”)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市慈善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

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市慈善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

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市慈善会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

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

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市慈善会管理层负责评估市慈善会的持续经营能力，并运用持续经营

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市慈善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市慈善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

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

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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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管单位：咸宁市民政局。

业务范围：1.筹募款物；2.扶贫济困；3.赈灾救助；4.公益援助；5.交流与合作；6.加强

与市内各公益机构的联系，促进全市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等

一、公司基本情况

咸宁市慈善会（以下简称“本单位”）由咸宁市民政局批准登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有效日期，202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9 年 11 月 12 日，注册资金：4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212007534241070，法定代表人：熊雪，住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咸宁大道 246号1楼。

。

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制度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相关补充规定。

（二）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记账本位币

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咸宁市慈善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

。将同时具备期限短（一般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1）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

极小

（五）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本单位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末，应当分析应收款的

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坏账确

认标准：

。

（六）存货

1.存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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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是指本单位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主要包括原材料、周转材料、委托加工材

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产成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等。

2.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存货发出时

按（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个别认定法）计价。

3.存货盘存制度和周转材料的摊销方法

存货采用永续盘存制进行核算。

周转材料（包括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等）采用分期摊销法进行摊销。

4.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

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

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

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

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

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七）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

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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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本单位固定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1）外购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买价、进口关税等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2）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

支出构成。

（3）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但合同或

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入账。

（4）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

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除应予资本化的以外，在信用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

3.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

（1）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按其入账价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后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提。对计提了减值准

备的固定资产，则在未来期间按扣除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及依据尚可使用年限确定折旧额；

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本单位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并在

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存在

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 0 5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10 0 10

电子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0 20

（2）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不符合固

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固定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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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固定资产被处置、或者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固定资

产。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

当期损益。

（八）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本单位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本单位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并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

益对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费用。

（九）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

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

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十）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

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

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单位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单位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

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会费收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收入；如果一次性收取多年会费时，按照会费的实际所属

年度分期确认收入。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

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单位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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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赠时，应当提供注

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接受捐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

具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收入。

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但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十一）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单位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本单位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项目活

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本单位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3）“筹资费用”科目，核算本单位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科目，核算本单位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筹

资费用中的费用。

（十二）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十三）负责人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本单位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的姓名、在本单位领取报酬的负责人数、

领取报酬的金额

负责人姓名 社团职务 是否在社团领取报酬 领取报酬的金额(元）

黄全 会长 否

熊雪 副会长（法人） 否

夏丹 秘书长 是 5,731.98

刘密密 副秘书长 是 5,219.62

2.本单位工作人员总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工资

部门 职工人数 本年工资总额（元） 年人均工资额(元）

秘书处 2人 130,975.18 65,4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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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人 130,975.18 65,487.59

三、税项

（一）本单位的主要税项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及税率 备注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计缴 免税

（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根据湖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湖北省民政厅《关于 2023 年度-2025

年度公益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布》，咸宁市慈善会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取

得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四、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附注未经特别注明，期末余额指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期初余额指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本期发生额指 2025 年度发生额，上期发生额指 2024 年度发生额，金额单

位为人民币元）。

1.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存款（交通银行 45786 户） 3,700,554.00 3,136,446.73

银行存款（湖北银行 00885 户） 991,809.06 1,241,361.49

合计 4,692,363.06 4,377,808.22

2.固定资产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固定资产原值 23,029.00 23,029.00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23,029.00 23,029.00

3.非限定性净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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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限定性净资产 2,721,770.00 2,791,983.98

合计 2,721,770.00 2,791,983.98

4.限定性净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限定性净资产 1,993,622.06 1,608,853.24

合计 1,993,622.06 1,608,853.24

限定性净资产项目明细如下：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省烟草公司咸宁分公司 149,000.00 149,000.00

市招投标协会 113,594.92 60,000.00 53,594.92

社团助学 28,862.30 28,862.30

河仁基金会定向捐赠助力扶贫攻坚 142,934.00 142,934.00

中行伴你行心理援助和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
9,499.86 9,499.86

抗“疫”者说捐款 30,000.00 30,000.00

国网电力公司 700,000.00 267,033.87 432,966.13

华信爱心基金 10,146.00 11.00 10,157.00

海王定向职工大病 20,000.00 15,000.00 5,000.00

爱心行活动（慰问困难残疾儿童） 15,680.42 15,680.42

第五个扶贫日 91,464.00 91,464.00

联合经纪爱心基金 20,000.00 20,000.00

首届“湖北数字公益节”慈善项目 853.92 2,323.27 3,177.19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资金捐赠 100,000.00 100,000.00

定向捐赠 50,000.00 50,000.00

医路同行 2.00 22,112.00 22,11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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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园 50,813.74 50,813.74

全省联动 16,689.77 16,689.77

汇聚社会力量共筑幸福之路 199.06 199.06

关爱留守困境儿童 3,341.53 1.00 3,342.53

慈善情暖香城 1.00 1,361.00 1,362.00

咸宁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恒基基金） 60.00 1.00 61.00

劲牌阳光班 100,000.00 100,000.00

送温暖，献爱心 87,329.99 21,000.00 66,329.99

村社互助社区公益基金 1,700.11 1,700.11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638,010.00 472,200.27 638,000.00 472,210.27

为老助餐 403.23 304.23 99.00

物资捐赠 11,865.00 11,865.00

关爱残疾儿童 1,722.41 1,722.41

弘济医疗救助基金 148,610.00 137,155.13 11,454.87

咸宁慈善爱眼光明行 485,000.00 289,371.13 195,628.87

咸安区何功伟中学贫困学生资助项目 1,000.00 1,000.00

童享阳光项目 5,200.00 5,200.00

温暖工程 29,484.36 29,484.36

小红心困难小动物救助金 47,000.00 47,000.00

合计 1,608,853.24 1,999,623.92 1,614,855.10 1,993,622.06

5.收入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捐赠收入 2,315,553.40 3,334,586.03

政府补助收入 8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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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3,152.22 7,752.13

合计 2,398,705.62 3,422,338.16

（1）捐赠收入明细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捐赠收入-限定性 2,099,623.92 3,322,595.54

捐赠收入-非限定性 215,929.48 11,990.49

合计 2,315,553.40 3,334,586.03

（2）捐赠收入-限定性明细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华信爱心基金 11.00

定向捐赠 50,000.00

医路同行 22,112.00

幸福家园 50,813.74

湖北数字公益节 2,323.27

劲牌阳光班 100,000.00

关爱留守困境儿童 1.00

慈善情暖香城 1,361.00

咸宁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恒基基金） 1.00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472,200.27

国网电力公司 700,000.00

为老助餐 403.23

物资捐赠 11,865.00

关爱残疾儿童 1,722.41

弘济医疗救助基金 148,610.00

咸宁慈善爱眼光明行 485,000.00

咸安区何功伟中学贫困学生资助项目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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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享阳光项目 5,200.00

小红心困难小动物救助金 47,000.00

合计 2,099,623.92

6.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限定性 1,714,855.10 3,734,394.55

非限定性 210,000.00

合计 1,924,855.10 3,734,394.55

业务活动成本-限定性明细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定向捐赠 50,000.00

医路同行 22,112.00

幸福家园 50,813.74

劲牌阳光班 100,000.00

送温暖，献爱心 21,000.00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638,000.00

市招投标协会 60,000.00

国网电力公司 267,033.87

为老助餐 304.23

物资捐赠 11,865.00

海王定向职工大病 15,000.00

弘济医疗救助基金 137,155.13

咸宁慈善爱眼光明行 289,371.13

童享阳光项目 5,200.00

小红心困难动物救助金 47,000.00

合计 1,714,8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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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理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办公费 7,302.50 11,771.50

差旅费 369.00

劳务费用 130,975.18 127,461.46

福利费 4,560.00 9,120.00

数字化管理系统服务费 10,000.00

会费 2,500.00 1,500.00

审计及代理记账费 7,750.00 7,000.00

邮寄快递费 763.00

培训费 1,378.00

合计 153,087.68 169,362.96

8.筹资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业务宣传费 5,655.00 6,155.00

合计 5,655.00 6,155.00

9.其他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工本手续费 553.00 733.00

合计 553.00 733.00

五、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无。

六、净资产变动额

2025 年度净资产增加 314,554.84 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增加 384,768.82 元，非限

定性净资产减少 70,213.98 元。

七、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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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来源 期初数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期末数 限定条件

无

八、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无受托代理业务。

九、重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年度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无接受劳务捐赠的情况。

十二、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年度无需要说明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四、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年度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上述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

社会团体名称：咸宁市慈善会（印章）

社会团体负责人：（签字) 社会团体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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